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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慎興業有限公司 

核數師服務政策 

－委聘核數師提供專業服務 

（於 2025 年 11 月審閱） 

 

  

1. 目的 

 
本政策旨在就希慎委聘核數師，訂立符合適用法例及希慎企業管治原則的準則。 

 
2. 核數師的範圍及定義 

 
2.1 本政策涵蓋希慎或其附屬公司委聘的核數師所執行的一切工作。 

2.2 核數師指獲委聘審核希慎及其附屬公司之綜合財務報告的會計師事務所及其

聯屬公司。希慎現時的核數師為香港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3. 政策 

 
3.1 工作範圍及授權標準： 

 
3.1.1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的權力，包括關於委聘核數師的權力，載於該委

員會的職權範圍。 

3.1.2 核數師僅執行審核服務、非審核服務及指定的稅務工作。「審核服務」、

「非審核服務」及「稅務工作」的定義和例子載於附件一。 

3.1.3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若認為在上述 3.1.2 項以外的工作是符合希慎

的最佳利益，而且無損核數師的獨立性，則可批准委聘核數師加以執

行。然而，核數師一般被禁止執行若干非審核活動，而此等活動一般不

可視為本政策所指的例外工作。該等被禁止的非審核活動載於附件一。 

 
3.2 持續關係的準則： 

 
3.2.1 希慎支持核數師的合夥人輪替安排原則。 現時的核數師已制訂輪替安

排機制。 

3.2.2 希慎不會在審核工作結束後12個月內，聘用曾參與該項審核工作的核

數師團隊成員，擔任與負責財務報告有關之事宜。 

 
3.3 衡量及匯報程序 

 
3.3.1 財務總監將每年編製並向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提呈摘要報告， 以匯

報現正進行或自上一份報告以來已完成的所有核數師委聘工作。 該摘

要報告將說明每次委聘的性質、確認每次委聘均符合本政策，並註明核

數師每次獲聘所收取的費用。 

3.3.2 除了遵照公司的授權規定外， 所有核數師委聘合約均須由財務總監負

責審閱，但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或內部審核部直接委聘的合約則不在

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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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政策負責人及責任 

 
審核及風險管理委員會為本政策的負責人，將審閱和更新本政策，並就其應用提供

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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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工作類別 服務例子 

審核服務 為希慎及其附屬公司或聯屬公司進行法定審核或財務審核。 

 涉及聯交所及證監會的聲明、定期報告及其他向監管機構提交的文

件，或有關證券發行而刊發的其他文件（例如信心保證書、同意書）

的服務，以及協助回應上述監管機構的意見函件。 

非審核服務 審核僱員福利計劃及其他僱員投資權益。 

 執行約定審查業務、報告或合規服務，處理監管或政府程序以符合

財務、會計或監管匯報規定。  

 有關希慎併購活動的盡職審查，包括審核目標公司的財務及稅務資

料，並就併購活動可能對希慎的財務報告及披露產生的影響提供意

見。 

 審核與出售資產有關的結算資產負債表。 

 協助履行聯交所規定或證監會規則或其他適用的上市標準。 

稅務工作 審議商業交易中的本港和地方稅務事宜及其對財務報告的影響。 

 香港及地方報稅及相關的服務–希慎的綜合及附屬公司稅務，包括

編製報稅表。 

 協助進行稅務審核及向稅務局及其他主管稅務機構提出上訴。 

 有關法定、監管或行政事宜的稅務支援。 

被禁止的非審核服

務 

核數師不得提供以下任何服務：  

(a) 簿記或其他有關希慎的會計記錄或財務報告的服務； 

(b) 設計及推行財務資料系統； 

(c) 估價或估值服務； 

(d) 內部審計外判服務； 

(e) 管理職能或人力資源服務；及 

(f) 聯交所、證監會或適當的監管機構認為不許可的任何其他

服務。 

 

 

 

 

 

 

 


